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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
火灾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
高。通常高层建筑为了预
防火灾等突发事件，会在小
区单元楼内设立逃生通道，
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
方便业主逃生和施救。然
而记者在20日的调查中却
发现，我市多个高层住宅小
区的消防通道不是被锁上
就是在里面堆放了杂物，还
有光线昏暗等不足，一旦发
生危险，其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我国《消防法》等法规规定，
消防通道、逃生门是消防安全的重要
设施之一，一旦发生火灾，住户可以
疏散到楼顶平台暂时避难，等待救
援。然而就是这么重要的一条生命
通道，如今却面临着被抛弃的现状。

20日下午1时，记者来到了位于
市中区建设路上的一个小区，发现该
小区在每个单元楼内均设立了逃生
通道，记者仔细查看后发现，在其中
一个单元楼逃生通道的拐角处，不知

是谁放了一辆自行车，占去了不少的
空间。而后在另外一个单元楼内，记
者看到本该是空旷的逃生通道内堆
满了杂物，有花盆也有电动车，显得
拥挤不堪。

随后记者在高新区光明大道附
近的一家小区内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不仅如此，该小区还存在着逃生通道
大门紧锁的现象。记者试图打开大
门，发现根本无法打开。而且在记者
的调查中还发现，有的高层小区的顶

层居民，为了自家的方便与安全，将
顶层楼道的区域另外安装了大门和
护栏，没有顶层居民的允许，其他业
主是很难到达楼顶的。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多数小区的
逃生通道昏暗无光，有的即使在通道
内安装了照明灯，但多数照明灯不是
外壳损坏就是长期不亮，如果一旦发
生意外，将极大影响逃生效率与安全
性。

或上锁或堆杂物 逃生通道遭“抛弃”

“你说那个就是逃生通道呀，我
知道那个门，确实不应该锁上，但是
谁锁的我不知道，锁上已经很久了。”
家住高新区光明大道附近的鲁先生
表示，逃生通道既然设立，就有存在
的必要，如果关闭大门，那么就完全
失去了设立逃生通道的意义。

不过鲁先生的说法并未得到所
有人的支持，也有部分业主是赞同锁
上的，林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肯定要
锁的，像我们单元的小孩子们都特别

调皮，以前没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老
往楼顶爬，其中就有我儿子，当时可
把我吓坏了，锁上后他们打不开自然
也就不会再跑到上面去了。”林女士
表示，除了儿童顽皮以外，近年来跳
楼事件频发，锁住逃生通道后可稍微
减少类似的悲剧发生。“无论如何不
能想不开，生命是难能可贵的，也许
就是大门锁住的一次机会，就可以挽
救一条鲜活的生命。”林女士说。

既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物业方

面又是什么态度呢？记者联系上这
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方先生时了解
到，对于逃生通道大门该不该锁上的
问题，他们也很为难。“无论锁或不
锁，都有支持和反对的。”方先生表
示，虽然现在天气炎热，火灾事故发
生的几率颇大，但由于小区内多年未
见火灾，多数业主们也并未将其放在
心上。因此还是赞同锁上的业主多
一些。

防止儿童攀爬 部分业主要求上锁

就像业主们所争论的那样，逃生
通道既然存在就应有存在的意义，否
则一旦发生火灾等意外情况，后果不

堪设想。然而不锁的同时也会发生顽
童坠楼或者有人跳楼自杀等现象的
发生，同样是危及生命的选择，让我

们听一听消防部门的建议。
“虽然《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对逃生通道的畅通有所涉及，
但并无强制性条款要求其必须开着，
同时《消防法》虽然对此有相应规定，
但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方式。因此才会
出现不少小区把逃生通道锁起来的
现象。”市消防武警支队监察科的王
科长表示，只有高层建筑才会设立逃
生通道，为的就是方便业主逃生，不
过鉴于近年来频频发生顽童坠楼与
有人跳楼自杀事件，考虑到这一点，
锁上大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
如何锁，王科长有着自己的见解。

“可以选择用一些小孩子打不开
或者短时间内打不开的小锁锁上大
门，一旦发生意外可以用重物砸开或
者撬开，平时也可以防止小孩子乱
跑，一举两得。或者一些有条件的小
区，可以在逃生通道加设高一点的防
护网，防止小孩子跨过。此外物业与
家长应该联手，物业方面多宣传安全
知识并加强巡逻监督，家长方面也要
一边告诫子女切勿乱爬逃生通道楼
顶，一边监督孩子玩耍时的地点。”王
科长表示，如果说锁上大门是情有可
原的话，那么那些在逃生通道堆放杂
物的就不能被原谅了。“逃生通道是
业主共有的，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完全
霸占，也不能影响到事故发生后的逃
生效率，应将杂物予以清除。”王科长
说。 （记者 寇光 文/图）

消防部门：并无硬性规定 可以锁但要方便打开

不是被堵就是上锁 业主“居高思危”

逃生通道门莫到用时方恨关

高新区光明大道一高层小区消防通道大门紧闭

消防通道消防通道
内不少灯已经内不少灯已经
损坏损坏，，楼道内黑楼道内黑
漆漆的漆漆的，，一旦发一旦发
生突发事件生突发事件，，慌慌
乱的人群在这乱的人群在这
种环境下逃生种环境下逃生，，
后果可想而知后果可想而知

炎炎夏日，游泳成为不少
市民的消暑方式之一，而许多
不会游泳的市民都会带上一
个游泳圈，来保障自己和孩子
的安全。然而，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在游泳的过程中，游泳
圈破裂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市
面上所销售的游泳圈，仅有生
产厂家和几句简单的注意事
项。

20 日，记者走访了市中
区多个体育用品专卖店以及
小商品市场发现，很多儿童游
泳圈已经上架，相同的样式在
不同的商铺也有不同的价位。
记者注意到，该店出售的游泳
圈都有产品标签，上面标注着
厂家的信息和产品规格、安全
使用年限等。另外，在圈身的
醒目处，标注着“非救生工具，
请家长在旁监护使用”的警示
语。在解放路上的一家体育用
品店内，记者发现，这些游泳
圈的价格从 10 元到 30 元不
等。记者随后拿起几个游泳圈
发现，上面虽然也标注了安全
提示，但是并未找到生产厂
家、生产日期等信息。当记者
询问外包装时，店主说：“十多
元钱的东西，哪有外包装。”当
记者询问产品质量时，店主
说，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只要
不划破就不会漏气，可以保证
质量。

随后，记者在建华路上的
一家室内游泳馆内看到，儿童
套着各种各样的游泳圈在水
中练习游泳，但是绝大多数的
游泳圈上面都没有任何标识。
据该游泳馆内的一游泳教练
说：“游泳圈属儿童玩具，与救

生圈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
样的，它的材质比较差，且市
场上的大多数游泳圈属‘三
无’产品。而真正的救生圈是
实心的，就算破裂也能保障生
命安全。”

据了解，根据国家行业
标准《充气水上玩具安全技术
要求》(QB1557-92)和国家标
准《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GB6675-2003)要求，产品均
应印有永久性的中文或英文
标 识 ，包 括“ 执 行 标 准 ：
GB6675-2003”、“生产厂家”、

“联系方式”、“生产日期”等说
明，以及“3岁以下儿童禁玩”
等注意事项。

“虽然很多人将游泳圈和
救生圈混为一谈，但事实上，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产品。游泳
圈属于水上玩具，只能起到辅
助或保护作用，如若到深水区
或者天然河流、海域时，具有
危险性。游泳圈与真正的救生
圈相比，重量太轻很难准确投
掷，而且抗压能力差，容易破
损漏气，所以，这类游泳圈如
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潜在
危险。”游泳教练建议，“切勿
盲目购买游泳圈，购买时应注
意看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
安全警示语等是否齐全；要挑
选圈体材料有一定厚度的，接
缝处平滑，劣质塑料材质会导
致破损、漏气、爆裂等一系列
问题；另外不宜购买圈体材料
有异味的，劣质的游泳圈产品
甲醛等化学成分含量过高，会
令皮肤产生过敏症状。”

（记者 杨舒）

抗压能力差 易破损漏气

“三无”游泳圈难保孩子安全

上周末，薛城居民刘女士
带着孩子去逛商场，被忽然冲
出来的宠物狗吓到了，之后的
两三天时间里，刘女士的儿子
经常半夜做噩梦被狗狗追，吓
醒之后，一两个小时一家人都
哄不好孩子。因为儿子受到
惊吓，一家人的休息时间彻底
被打乱，常常出现晚上睡不
着，白天睡不醒的状态，看着
常常做噩梦的儿子，再看看一
家人被折腾的一整天都没精
神，刘女士倍感郁闷。

让刘女士感到纳闷的是，
作为公共场所的商场，不是明
令禁止带宠物进入，为何在商
场内会莫名出现宠物狗呢？
为了找到答案，刘女士特地去
了该商场，询问情况后才得
知，原来商场内有明文规定，
消费者进入商场是不能携带
宠物的，可是有时候有些不自
觉的市民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想方设法地带着宠物进入，就
算商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宠物
主人也常常用各种理由推脱。

综合商场工作人员的说
法，刘女士了解到，商场内莫
名出现的狗狗是个别市民不
自觉带入的，为此，刘女士表
示，希望这部分市民能够体谅
其他消费者的心情，不要再将
狗狗带入商场。

看着儿子一次次从睡梦
中惊醒，刘女士的心里是又疼
又急，为了儿子以后免受惊吓
或伤害，如今刘女士都不敢带
着孩子出门了。“宠物狗虽然
大部分都比较温顺，但是对于
孩子来说，因为他们年龄小，
很容易受到惊吓或伤害，也许
宠物的主人觉得没什么，可是
因为他们的一个无所谓，也许
就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很多不
必要的麻烦。”刘女士说。

（记者 寇光）

商场购物冲出一只狗
孩子被吓哭彻夜难眠


